
辦理離校申請作業流程

一、服務對象：辦理離校的學生（畢業生除外）。

二、執行部門：持續教育學院、會計處、圖書館、資訊處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1. 所有學生（畢業生除外）於離校時必須辦理離校手續。

2. 有關退學、終止學籍的離校規定，請參閱最新的學生手冊。

3. 畢業生的離校程序，請參閱最新的「領取畢業證書規定」。

生效日期：2012/6/1

學生填寫「辦理離校手續表」第 1 至 3 部分

及「個人資料確認表」，連同有關文件交至

學院櫃檯

學院行政人員審核遞交的證明文件

學院將申請表交至會計處、圖書館辦理

有關的手續

會計處檢查學生的繳費記錄，如學生有欠費，而

所欠費用保證金亦不足以扣除的情況下，會計處

將直接聯絡學生處理有關的欠款事宜

資訊處更改學籍狀況

學院以書面通知學生 會計處辦理退還保證金手續

不批准批准

學院以書面通知學生

總監批核


